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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41� � � � � � � � � � �证券简称：龙旗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8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2.5亿元~5亿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5,607,208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21%

累计已回购金额 220,722,804.6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7.55元/股~41.2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50元/股（含），回购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2.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9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

告编号：2025-02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

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4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5,607,2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1.2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1.21元/股、最低价为37.55元/股，支付的金额为220,722,

804.6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5,607,208股，已回

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1.21元/股、最低价为37.55元/

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220,722,804.6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88169� � � � � � � �证券简称：石头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4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2日~2026年4月1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67,0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363%

累计已回购金额 1,225.97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79.88元/股~191.5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并于2025年4月4日披露了《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司拟使用5,000万元（含）至10,000万元（含）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73.74元/股（含），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及/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4月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石头世

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股份67,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363%，成交的最高价为191.59

元/股，最低价为179.8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2,259,711.32元（不含印花税、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88067� � � � � � � �证券简称：爱威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18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19日 （星期一） 15:00-16:00

�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2日 （星期一） 至05月16日 （星期五）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aveir@c-ave.com进行

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

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19日 （星期一） 15:

00-16: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

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19日 （星期一） 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丁建文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林常青先生

独立董事：王先酉先生

董事会秘书：袁绘杰先生

财务总监：龙坤祥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19日 （星期一）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

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2日 （星期一） 至05月16日 （星期五）16:00前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preCallQa），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aveir@c-ave.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731-89715453

邮箱：aveir@c-av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300640� � � �证券简称：德艺文创 公告编号：2025-038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2月21日召开的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25年3月10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2月22日和2025年3月10日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对《公司章程》进行了备案。 公司现已取得福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1、名 称：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福兴大道22号512室

4、法定代表人：吴体芳

5、注册资本：叁亿壹仟零玖拾玖万叁仟肆佰贰拾柒圆整

6、成立日期：1995年07月08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艺创作；图文设计制作；数字文化创

意内容应用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工业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动漫游戏

开发；软件开发；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

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陶瓷制

品制造；礼品花卉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纺织、服装

及家庭用品批发；鞋制造；鞋帽批发；鞋帽零售；箱包制造；箱包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智能家

庭消费设备销售；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钟表销售；家具制造；家具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

竹制品制造；母婴用品制造；母婴用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制造；

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

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许可项目：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88045� � � � � � � � � �证券简称：必易微 公告编号：2025-022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4月3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

施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

年4月4日、2024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鉴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于2025年5月7日届满，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

份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必易微A股普通股股票。 2024年5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证券账

户号码：B886011244） 中所持有的104.00万股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5月8日非交易过户至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

B886520683），过户价格为15.00元/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10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 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等法律法规

允许的方式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

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锁定期满后，在满足相关考核条件的前提下，一次性解锁本员工持

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 故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于2025年5月7日届满。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考核情况

（一）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考核年度为2024年，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考核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目标值（Am） 考核年度毛利率目标值（Bm）

以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20% 2024年毛利率为25%

业绩考核指标 业绩完成度 公司层面解锁比例（X）

营业收入增长率（A）或毛利

率（B）

A≥Am或B≥Bm X=100%

70%≤A/Am*100%＜100%且B＜Bm X=A/Am*100%

A/Am*100%＜70%且B＜Bm X=0%

注：上述“营业收入” 及“毛利率” 指标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为准。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4年审计报告》（容诚审字

[2025]518Z0142号），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为68,829.10万元，营业成本为51,001.09万元，

公司2024年度毛利率为25.90%。 本员工持股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已达标，公司层面解锁比例

为100%。

（二）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持有人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个人的绩效考核结果

划分为“A” 、“B+” 、“B” 、“C” 和“D” 五个档次，届时依据2024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结

果确认个人层面解锁比例。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与个人层面解锁比例对照关系如下表所示：

个人绩效评价结果等级 A B+ B C D

个人层面解锁比例 100% 50% 0%

持有人实际解锁份额=持有人计划解锁份额×公司层面解锁比例×个人层面解锁比

例。

本员工持股计划12名持有人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为“B” 及以上，个人层面解锁比

例为100%。

综上，本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解锁的股票数量为104.0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为1.49%。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后续安排及交易限制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由管理委员会在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择机出售相应

已解锁份额对应的标的股票，并按持有人所持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或者

由管理委员会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出申请，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将持有人已解锁

份额对应的标的股票过户至持有人个人账户，由个人自行处置。

本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

票买卖的相关规定，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

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五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止；

4、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 为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

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若未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等发生变化，适用修改后的相关规

定。

五、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变更及终止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7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全部过户至本员工持

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内，本计划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持有人出资方式、持有人

获取股票的方式、持有人确定依据、存续期延长等事项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且未展期的，自行终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若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标的股票全部出售或过

户至本计划份额持有人，且按规定清算、分配完毕的，经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并经董事会

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1个月，或因公司股票停牌、敏感期等情形导致本员

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标的股票无法在存续期届满前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计划份额持有人

时，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

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延长期届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自行终止。

六、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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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继2021年实施回购股份计划后，2022年4月1日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议案》，启动第二次回购股份计划。

截止2022年6月30日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A

股股份55,997,90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2.26%，占现在公司总股本的2.31%。 本次回购

股份用途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回购股份将按照规定予以注销及出售，

其中拟用于减少注册资本的注销及用于二级市场出售的股份数额，分别不超过本次回购股

份总数额的二分之一。 已回购股份一直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证券账户：

B884876787）。

2025年4月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和2025年5月7日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司将对已回购55,997,

900股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2,

420,849,945股变更为2,364,852,045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2,420,849,945.00元变更为

2,364,852,045.00元。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信息披露

报纸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依法通知债权人相关情况

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

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三、债权人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申报时间：2025年5

月8日至2025年6月22日，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地址：上海市红宝石路

500号东银中心 B 栋 29 楼 董 事 会 办 公 室 ； 联 系 电 话 及 邮 箱 ：021-62478900、

chizhiqiang@greattown.cn；邮政编码：201103。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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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年

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将参加“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取网络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参与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周四）15:00至

16:30。 届时公司高管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

况、新型业务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0094� 、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 、大名城B� �公告编号：2025-034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千禧海鸥大酒店三楼会议室1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1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91,070,48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43,004,50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48,065,9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326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6.2590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06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局召集，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由董事郑国强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1人，董事郑国强先生出席现场会议，董事俞培俤先生、俞锦

先生、俞丽女士、俞凯先生、冷文斌先生，独立董事郑启福先生、陈金山先生、田新民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均已向公司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武遮敏女士出席现场会议，监事董云雄先生、梁婧

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均已向公司请假；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2,327,210 99.9197 583,100 0.0692 94,191 0.0111

B股 48,060,250 99.9881 0 0.0000 5,730 0.0119

普通股合计： 890,387,460 99.9233 583,100 0.0654 99,921 0.011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

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281,187,349 99.7577 583,100 0.2069 99,921 0.03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备战律师、杨舒雅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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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合

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基本情况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南京能瑞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能瑞电力” ）于2023年8月31日，与松原市微尔网约车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松原微尔” ）签订了《销售合同》，松原微尔拟向能瑞电力采购一体式直流充

电设备， 合同总金额为54,000万元。 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3）。

二、进展及诉讼情况

根据上述 《销售合同》 约定， 能瑞电力陆续向松原微尔指定地点交付了首批300台

160KW一体式直流充电设备， 松原微尔签收货物后南京能瑞电力向其开具了对应金额的

发票，首批产品的铺货周期为一年期，松原微尔应在到期后向能瑞电力一次性全额付清货

款。 现付款期限届满，虽经多次催告，松原微尔始终未能付款。

基于上述情形，能瑞电力于近日向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松原微

尔向能瑞电力支付货款1,350万元，并自2024年11月20日起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实际算至付清之日止。 同时，请求判令松原微尔承担能瑞电力

因本案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能瑞电力目前已经收到吉林省长春市双

阳区人民法院的《缴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并完成缴费，本案件符合立案条件，长春市双阳区

人民法院已受理。

三、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因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目前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或所有者权益的影

响。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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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冠股份” ）及全资子公司南京

能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瑞电力” ）近期中标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家电网” ）及其下属公司、长春市地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地铁” ）、平高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高集团” ）相关项目，中标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25,828.00万

元，其中，国家电网2025年第二十三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二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

购项目及国家电网天津市电力公司2025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购项目尚

处于公示期（国家电网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cn）。 公司现自愿披露相关中

标信息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中标公司 招标人 项目名称 分标名称 包号

中标金额（万

元）

金冠股份

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

2025年第二十三批采购 （输变电项目第二次

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

高压开关柜 27/33

6,

829.016688

金冠股份

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

2025年第八批采购 （输变电项目第一次变电

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

高压开关柜 47

1,

555.002266

金冠股份

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

2024年第八十五批采购 （输变电项目第六次

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

开关柜 34

1,

000.000845

金冠股份

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

2025年华中、川渝区域联合采购示范项目一二

次融合成套环网箱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一二次融合成

套环网箱

125/157

1,

569.999513

金冠股份

长春市地铁有限

责任公司

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空港线一期工程供电系

统AC0.4kV开关柜、动力照明系统环控电控柜

采购项目

低压开关柜 /

2,

856.666800

金冠股份

长春市地铁有限

责任公司

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1号线南延工程供电系统

AC35kV开关柜、负荷开关柜及AC35kV开关

柜继电保护装置采购项目

高压开关柜 /

1,

867.589800

金冠股份

国家电网浙江省

电力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标准化箱式变

电站-10kV二

级能效

2

1,

709.744579

金冠股份

国家电网山东省

电力公司

2025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箱式变电站欧

式标准化定制

-紧凑型

6

1,

737.622922

金冠股份

国家电网江西省

电力有限公司

2024年所属子公司及省管产业单位第二次物

资类框架招标采购项目

箱式变电站(欧

式)

/

1,

580.001143

金冠股份

国家电网天津市

电力公司

2025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

购

低压开关柜 3 850.001142

金冠股份

国家电网黑龙江

省电力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物资公开招标采购 高压开关柜 5 655.000545

金冠股份

国家电网山西省

电力公司

2025年第一次物资公开招标采购 高压开关柜 1 611.003317

金冠股份

国家电网内蒙古

东部电力有限公

司

2025年原集体企业第一次物资框架竞争性谈

判采购

箱式变电站/高

压开关柜/储能

产品

5/11/14 527.000586

金冠股份

国家电网湖北省

电力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标 准 化 10KV

高压开关柜

1 330.201142

金冠股份

国家电网黑龙江

省电力有限公司

2024年第六次物资公开招标采购 箱式变电站 2 296.019320

能瑞电力 平高集团

2025年国家电网改造项目充电设备公开竞争

性谈判采购

充电设备 / 491.040000

能瑞电力

国家电网江苏省

电力有限公司南

通供电分公司

江苏南通2024年省管产业第二十次物资授权

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购（新兴产业）项目

充电机 1/2 524.500000

能瑞电力

国家电网江西省

电力有限公司

南昌供电分公司省管产业2024年第二次物资

框架类授权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

电动汽车充电

配件3&4

4 320.599984

能瑞电力

国家电网江苏省

电力有限公司

2025年充电设备协议库存采购项目 充电设备 / 188.493740

能瑞电力

国家电网河北电

力电动汽车公司

2025年第二次物资类授权竞争性谈判采购成

交

充电设施备品

备件框架

1 150.000000

能瑞电力

国家电网电动汽

车（山西）服务

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服务及物资类公开招标采购项

目

充电桩服务/充

电设备

3/4 178.500000

合计 25,828.00

二、交易对方情况

公司本次中标项目的交易对方为国家电网及其下属公司、长春地铁及平高集团，具有

良好的商业信用和资金实力，具备向公司支付款项的能力，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

何关联关系。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若后续与相关单位签订正式合同并正常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活动及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中标项目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需最终形成实际订单并完成交付才能确认业

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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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05月07日09:30-11:30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以“自行视频录制和网络文字互动” 方式召开了2024年度暨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长顺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

海涛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范帆先生，独立董事秦联先生，独立董事李万峰先生，独立

董事蒋红芸女士参加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

内进行了回答。

二、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问题1：2024年公司的营收情况怎么样？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64,756.74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21.83%，主要是报告期内乘用车曲轴，特别是混合动力曲轴市场需求量增加所

致。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2：公司对于2025年有什么规划？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5年，面对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复杂形势，公司将

坚定不移地围绕“数智化管理、高效率运行、高质量发展” 的经营方针开展工作，在稳固原

有优势传统产品市场份额的同时，加大对新能源电驱齿轮及混动曲轴等汽车零部件领域业

务的拓展力度，加速机器人相关新业务领域的发展。与此同时，公司将持续推进提质增效工

作，进一步深化数智化管理体系，强化各部门职责履行，加强内部各环节之间的协同联动，

全面提升运营管理效能。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3：行业以后的发展前景怎样?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2025年，我国经济工作将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利于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激发市

场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1月8日发布了《关于2025年加力扩

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 相信随着系列政策出台落地，政

策组合效应不断释放，将会进一步释放汽车市场潜力。 预计2025年,我国汽车市场将继续

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汽车产销将继续保持增长。过去几年，国内混动车型在新能源乘用

车渗透率持续提升，预计这种态势将延续，这为国内曲轴厂商带来了旺盛的增量需求。感谢

您的关注。

问题4：请问公司有出口至美国的业务吗，如果有的话，占比是多少？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无直接出口至美国的业务。依据公司2024年年报

数据，2024年公司海外营业收入约为3962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约为2.5%，该部

分产品主要面向亚洲地区。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5：请问公司业务有考虑出海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2024年，公司加大布局海外非美市场的投入力度，利用在

国内稳定的供货质量和成本优势，在全球采购体系框架内开发市场，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法

国豪斯项目获得定点，洋马船电曲轴新产品开发顺利，瑞典极光湾三代产品获得定点并在

2025年上半年实现批量供货。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6：请问公司去年在经营管理方面有哪些特别的成效？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2024年，公司在提效增效、开源节流方面成效显著。在采购

降本方面，积极变革，通过实施供应商整合策略，积极推进物料国产化进程，不断优化供应

商分类管理体系，使得钢材、外购件及辅材采购在全年累计实现降本近2300万元。 此外，通

过对库存物料进行拆分、改制、代用等创新手段，成功消化了大量库存积压物资。 年内产成

品库存同比下降16%，库存管理成效显著。 在技术及制造降本方面，各子公司积极探索创

新，通过产线优化、加工节拍提升、刀具寿命延长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提升了生产效

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技术改进与效率提升，降本超过1500万元，为公

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更大的成本优势。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本次说明会的具体内容， 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路演中心” 平台（http:

//roadshow.sseinfo.com）路演“业绩说明会” 栏目。 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

会，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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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融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捷股份” 或“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批准，同意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开展票据池质押融资

业务，以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入池为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在兴业银行办理

的票据池质押融资业务提供质押担保，票据池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自股东大会批准之

日起一年内签订担保合同有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2日、2025年2月15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5年

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票据池业务合作协议》，兴业银行或其各地分

支机构为公司或公司相关子公司提供票据池质押融资业务，质押票据池中的全部银行承兑

汇票为《票据池业务合作协议》及其项下全部融资合同下的债务提供担保，协议有效期自

2025年5月6日起至2025年12月29日止。 公司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融达锂业” ）、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德瑞” ）和广州融捷电源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融捷电源” ）已分别向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出具了《集团成

员企业参与票据池业务承诺函》，参与《票据池业务合作协议》项下票据池业务。

公司、融达锂业、东莞德瑞和广州融捷电源分别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最高额

质押合同》，将质押票据池中的全部银行承兑汇票为《票据池业务合作协议》及其项下全

部融资合同下的债务提供担保，质押最高本金限额均为10,000万元。

三、《最高额质押合同》主要内容

质权人：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出质人：融捷股份、东莞德瑞、融达锂业、广州融捷电源

1、被担保的主债权

质押额度有效期内，兴业银行与公司（债务人）于2025年5月6日签订的《票据池业务

合作协议》及其项下所有“融资合同” 。

2、质押最高本金限额/最高主债权额

合同项下的质押最高本金限额均为人民币10,000万元。 在该最高本金限额/最高主债

权额范围内，不论质权人与债务人发生债权的次数和每次的金额和期限，质押担保责任及

于该最高本金限额/最高主债权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含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质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质押额度有效期

（1）融捷股份：质押额度有效期自2025年5月6日至2025年12月29日止。

（2）东莞德瑞：质押额度有效期自2025年5月6日至2026年2月19日止。

（3）融达锂业：质押额度有效期自2025年5月6日至2026年3月12日止。

（4）广州融捷电源：质押额度有效期自2025年5月6日至2026年3月12日止。

4、质物

出质人自愿提供自己合法持有并享有票据权利的票据设定质押。

5、质押担保范围

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融资行代表质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

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

（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费、质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6、质押期限

质押权与合同质押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清偿完毕后，质押权才消灭。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为21,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25%，公司及相关子公司间互相担保总金额1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

额为1,830.6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55%。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涉

及诉讼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票据池业务合作协议》；

2、融达锂业、东莞德瑞和广州融捷电源分别向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出具的《集团成员企

业参与票据池业务承诺函》；

3、公司、融达锂业、东莞德瑞和广州融捷电源分别与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最高

额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